
二零零五年四月二十五日會議  
討論文件  

立法會 C B ( 2 ) 1 3 1 7 / 0 4 - 0 5 ( 0 2 )號文件

 

  研究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兒童提供寄宿學額、  
高中教育及就業機會的有關事宜小組委員會  

建議在新高中學制下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作出的安排  

 

 本文件概述新高中學制下有關特殊學校學生事宜的主要考慮因素

和建議安排。  

建議指導原則  

!  在“同一課程架構”的概念下，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兒童應與其他

兒童同樣享有六年中學教育。  

! 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的 學 生 如 具 備 能 力 ， 便 應 像 主 流 學 校 的 學 生 一

樣，依循主流的學制、課程和評核模式接受教育。  

!  至於其他在特殊學校修讀的學生（包括弱智學生）將採用非主流

課程，學校必須按其學習需要調適課程內容、教學方法及評核方

法，以協助學生增強共通能力，並幫助他們在各學習領域掌握適

切的學習與知識。  

學制  

!  教育統籌局 (教統局 )致力為所有學生提供六年中學教育，並為各
類特殊學校的中學教育作出安排如下：  

視障兒童學校  

!  視障兒童學校開辦初中及以下程度的主流課程，不同年級的視障

學生一直以來均能成功入讀主流學校各班級。因此，建議視障兒

童學校的現有學制維持不變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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聽障兒童學校  

!  雖然聽障兒童學校的學生具健全的智力，但他們因聽力受損而引

致在語言學習方面有嚴重延緩。我們考慮讓這些學校繼續為聽障

學生提供十年基礎教育，以協助聽障學生為升讀三年制高中課程

作好準備。  

肢體傷殘兒童學校  

!  嚴重肢體傷殘兒童因為需要接受多類治療、醫療護理和需要住院

而經常中斷學習。因此，他們需要較長時間完成基礎教育課程。

我們考慮讓肢體傷殘兒童學校繼續提供十年基礎教育，以協助肢

體傷殘的學生為升讀三年制高中課程作好準備。  

育學校  

!  育學校的學生有情緒困擾和行為問題，但這些問題只屬短暫性

質。一俟學生能在主流學校有效地學習，他們便應重新融入普通

學校。我們建議，育學校的學制應為三年初中教育和三年高中

教育。  

弱智兒童學校  

!  弱智兒童學校的學生智力發展各有不同。這些學校並非依循主流

學校的基礎教育課程。我們建議，弱智兒童學校的學生應與主流

學校的學生一樣享有六年中學教育，其人手安排及資源分配均應

配合非主流課程所需。  

!  為弱智兒童學校的畢業生提供離校後安排至為重要。我們會研究

如何為他們提供教育、就業和復康等支援服務，使各項服務銜接

得宜，以照顧弱智學生的長遠利益。  

!  至於評核制度方面，長遠來說，我們會在日後設立基準評核，以

評定弱智學生在各學習階段的學習成果，並方便日後評審他們的

職業能力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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醫院學校  

!  醫院學校負責照顧在 17 間醫院單位內住院治療的初中或以下程
度學生的學習需要。在新學制下，教統局會研究將服務範圍擴展

至長期住院的高中學生的可行性。  

課程  

!  有特殊教育需要而具備能力的學生應修讀一般學校課程，並與其

他 學 生 一 樣 參 加 同 一 公 開 考 試 。 新 高 中 學 制 將 設 有 職 業 導 向 教

育，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與其他學生同樣可從一系列科目中選

修能讓他們發展興趣、發揮潛能的課程。  

!  弱智學生不會參加日後設立的香港中學文憑考試。但是，為他們

提供的六年中學教育應更加以實用為重，學習內容會配合學生的

年 齡 ， 多 注 重 他 們 的 溝 通 能 力 、 獨 立 生 活 、 職 業 培 訓 和 就 業 機

會。語文能力及運算能力亦將會是主要着重的範圍。  

!  特殊學校應為個別學生訂定其在共通能力和在基礎教育階段各學

習領域方面的學習目標，並根據這些目標為學生編訂個別學習計

劃。家長參與個別學習計劃的設計過程，有助學校與家長就改善

學生的學習情況交流意見，了解彼此的共同願景。  

!  教師和專業人員須為具備不同能力的弱智學生，與家長合作制訂

不同的學習計劃及評核準則。  

進修及培訓途徑  

!  對於無意攻讀學術課程以考取香港中學文憑的學生，教統局會為

他們另行研究不同途徑，以便他們繼續進修或接受培訓，以取得

就業所需的認可資歷。  

!  教統局會與職業訓練局等培訓機構及服務這類學生的其他非政府

機構，探討開辦多元化專上課程的機會。  

!  教 統 局 也 會 與  生 福 利 及 食 物 局 、 社 會 福 利 署 和 職 業 訓 練 局 合

作，提供不同的進修及培訓途徑，以照顧這些學生的特殊需要。

此外，教統局也會與職業訓練局及社會福利署進行研究，探討如

何為弱智學生加強職業體驗計劃，以及如何在建議的新學制下作

出銜接安排，以便這些學生日後接受培訓和適應成人生活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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徵詢意見  

現請委員備悉上述進展情況，並就有關事宜的未來路向提出意見。  

 

教育統籌局  
二零零五年四月  

 

 

 

 


